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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艳萍、章栋良：你们违法建设一案，
我局已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余城法罚告
字【2019】第 02709 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经查实，你们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的情况下，于2018年3月中旬擅自在余杭区
南苑街道逸品明珠花苑3幢地下室3—1室
通道东侧搭建建筑物一处。该建筑物利用
地下室3—1室通道原有墙体，通道东侧原有
的两根立柱以及地下室横梁、顶板，在通道
东侧空间的南侧、东侧和北侧各砌了一堵砖
墙，围成一个封闭空间，并对建筑物外墙进
行粉刷。经现场测量，上述建筑物高度为
2.60米，长为4.00米，宽为2.70米，建筑面积
为10.8平方米。南侧砖墙长2.20米，高2.17
米，面积为 4.77 平方米；东侧砖墙长 3.65
米，高 2.60 米，面积为 9.49 平方米；北侧砖
墙长 2.20 米，高 2.17 米，面积为 4.77 平方
米。2019年3月20日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在征求意见联系（抄告）函中作出“1、
上述建设行为未办理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2、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的影
响。”的反馈意见。认定本案的事实有取证
照片7张，《现场笔录》1份，《现场勘查图》1
份，《询问笔录》1份，《调查笔录》1份，《征求

意见联系（抄告）函》1份等证据证实。
上述违法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
条的规定，本机关拟给予如下行政处罚：责
令五日内自行拆除违法搭建的墙体（南侧
砖墙长2.20米，高2.17米，面积为4.77平方
米；东侧砖墙长 3.65 米，高 2.60 米，面积为
9.49平方米；北侧砖墙长2.20米，高2.17米，
面积为4.77平方米）。

由于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余城法
罚告字【2019】第02709 号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
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
告送达。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你们可在公
告期满后三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
逾期不陈述、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
罚决定。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4月30日

送 达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9年4月30日

（2018）浙0110民初14007
谢琴：本院受理的原告高丽与被告谢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110民初1400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662号

夏梅康：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利与被告夏梅康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110民初1866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7956号

李萍：原告吴思平诉你、齐新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27民初
795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原告吴思平撤
回起诉。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原告吴
思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122号

林高：本院受理原告廖荣桂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205
民初1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72号

陈叙福、张凤英、周汝标、钟法华、罗齐仁、李朝云：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民望建筑设备租赁站诉你们建筑

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0205民初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05民初5485号

鲍作会：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宁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诉
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0205民初548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05民初5489号

闻兴波：本院受理原告张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205
民初548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破14号之二

2019年4月11日，本院根据江苏江都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黄爱珍、陈少雄、林妮娜的申请，裁定受
理温州市日旺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年4月24日指定温州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
限公司担任该公司管理人。温州市日旺食品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6月3日前，向温州市日
旺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
瓯海区梧田街道香滨左岸一组团2幢704室；联系
人：郑建初；联系电话：13600666618）申报债权。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温州市日旺食品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市日旺食品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6月
5日下午14时30分在第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温州
市日旺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
经营管理人员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
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
未能提供工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02破45-3号

2018年8月17日，本院根据温州市百祥贸易有限公
司、浙江恒泰源聚氨酯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吉
丰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丰鞋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吉丰鞋材公司管理人在该公司破产程序中，经
过财产调查，仅接管到现金1794.75元，未发现吉丰鞋材
公司存在其他有价值的财产，吉丰鞋材公司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因此提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
吉丰鞋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提请本
院终结破产程序，本院应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9年4月8日裁定宣告吉丰鞋材公司破产并终结吉
丰鞋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1号

马加荣、蔡柔东：本院受理的原告金红雪与被告林桃
云、温州市同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朱加松、马加荣、方
存顺、金连香、陈海华、蔡柔东、及第三人王缨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上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7月23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69号

陈伟：本院受理原告潘柳坤与被告陈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民初46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2741号

毛明其：本院受理的原告谢小梅与被告毛明其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7
月1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2661号

邰江南：本院受理原告王刚与被告邰江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
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07月23日9:
0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27民初2309号

葛云龙：本院受理原告石夫权诉被告葛云龙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327民初230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53号

本院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年4月17日裁定受理瑞安市伟宏水产冷冻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伟宏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4月
22日指定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为伟宏公司管理人。伟宏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6月3日前，向管理人浙江玉
海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瑞安市安阳街道安阳路
368-398号403办公室；联系人：张茜（0577-65818902、
1826776625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伟宏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6月10日上午9时在瑞安市人民法院
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伟宏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钱旭元、许新飞、吴康荣、赵来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钱旭元、许新
飞、吴康荣、赵来花金融借款合同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6793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阳县支
行受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对原我
行的浙江万通革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
处 置 ，截 止 2019 年 4 月 23 日 债 权 本 金
307.909251万元、利息2240.600693万元，合
计 2548.509944 万元。该债权资产交易对
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我
行、受托资产所有权人、收益权人和项目管
理人的内部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以及与参与受

托资产转让的我行、受托资产所有权人、收
益权人和项目管理人的内部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原债务人
企业及相关债务人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阳县支行联系。

联系人：何先生（1356760777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阳县支行

二0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卓益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卓益实业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温州卓益实业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温州卓益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物对应的抵押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卓益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温州卓益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4月30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9年2月28日，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

浙江欧士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014年台（借）人字001、002、019号

未偿本金

129841728.24

未偿利息

63920538.55

本息合计

193762266.79

担保合同

2014年台（抵）字001、002号；2014年台（个保）
字001、007、008号

担保情况

台州市椒江区椒江商务中心1-2幢一层171至175号、二层201号、三层301号商铺抵押；
邹建庆、郭晓花、邹建友、单素分、戴显俊、张小霞、邱利华、周碧霞保证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与庞颖颖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与庞颖颖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已将其对公告

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担保物（抵押物）所享有的主债权、担保权、担保物权及公告清单所列合同或其他相关协议项下
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庞颖颖。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债务人、担保
人、抵押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
向庞颖颖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抵押合同等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庞颖颖

2019年4月30日
公告清单
截至2018年6月22日 金额单位：元

主债务人

天台县大自然印刷有限公司

涉及合同

担保人、担保物

担保人：天台县远程橡胶有限公司、陈绕卫、许秀丽；抵押物：天台亿诚动漫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天台县福溪街道兴业西三街2号房地产。

《债权转让协议》（编号：20180622）；《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平银台公金三额抵字20150901第009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平银台公金三额字20150901第008、009号）；《贷款合同》（平银台公金三贷字20150901第009号）；借款借据（2015年9月1日）及其他相关合同或材料。

本金

15,728,000.00

利息

3,648,152.77

合计

19,376,152.77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等4户企业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截至2019年3月10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12051.25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为人民币10472.33万元，利息为人民币1578.92万元（利息

计算日见下表，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
单位：人民币 元

处置方式：通过竞价方式进行打包公开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长城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

的信誉条件（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
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4月30日，本公告自发布日起3个工作日内有效。
竞价日程安排：此次竞价投标日为2019年5月7日10时，现场开标，地点在杭州市上城区邮电路23号浙江长城资产

大楼。采取现场竞价的方式进行转让，现场将聘请公证机构对此次竞价程序进行公证。竞买人须在2019年5月6日16时

前向指定账户缴纳竞价保证金，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

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朱亦鑫
联系电话：0571-87065583 邮件地址：zyx.hz@gwamcc.com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yyuan@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4月30日

序号

1

2

3

4

债务企业名称

杭州大明玻璃有限公司

杭州大明玻璃有限公司

杭州凯信玻璃有限公司

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企业所在地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债权本金余额

19,092,331.26

36,149,997.82

9,990,000.00

39,491,007.51

104,723,336.59

债权利息

4,353,992.21

7,152,051.84

1,976,399.12

2,306,737.71

15,789,180.88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18/6/4

2018/8/10

2018/8/10

2017/4/30

担保情况

保证人：杭州大明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浙江美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屠有军、高剑兰

保证人：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杭州萧山钱潮锦纶有限公司、杭州汇登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屠有军、高剑兰 抵押人：屠友良、朱建娣

保证人：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杭州萧山钱潮锦纶有限公司、杭州大明玻璃有限公司、高建洪、管冬梅

保证人：杭州大明玻璃有限公司、杭州大明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凯高镜业有限公司、屠有军 抵押人：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质押人：浙江浙江凯高镜业有限公司

当事人：浦江县森泰纺织品工艺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浦江县班班大道55号
法定代表人：黄 胜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726728899661R

你公司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行为，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
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款规定，按照

《浙江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实施细则》第六
条第一款第（五）项标准,本局于2月25日对
你公司作出给予警告并罚款人民币陆万壹
仟叁佰元整的处罚决定。因直接、邮寄等
方式未能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浙统罚决字〔2019〕001
号），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我局（地址：浙江省行政中心2号楼；联系
电话：0571-87053279）领取行政处罚决定
书，逾期视为送达。

你公司应当自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将罚款缴至银行（收款人户名：浙
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收款人账
号：19000101040006575512901；开户行：中
国农业银行杭州市西湖支行营业中心）。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同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
五条第二款规定，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
罚款本金数额。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60日内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或国
家统计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直
接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复议或
起诉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在法定期限
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浙江省统计局

2019年4月30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